
量控制指标。

四、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，该项目可以正式投入运行。不经

环保部门同意，该项目的各项配套环保设施不得擅自停运，更不

得擅自拆除。

五、工程正式投运后应做好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

理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六、本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由二七区环境保护局监察

大队负责。

二○一六年八月十六日


